附件二、參賽同意書
(繳交文件需用印簽署後「整份」掃描成PDF檔，且檔案大小不得超過5MB)
2026 AI創新獎 AI Innovation Award 參賽同意書
	
公司/團隊名稱： 請務必填寫與線上報名系統一致名稱____________
提案名稱：  請務必填寫與線上報名系統一致名稱____________
本團隊為參加「2026 AI創新獎 AI Innovation Award」(下稱本競賽)，對下列各項規定已充份瞭解並同意遵守，以作為取得參賽資格之依據：
1. 本競賽之參賽團隊視為同意徵案辦法及各項規定，若有任何爭議，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保有最終解釋權；如有違反者，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有權利取消參加選拔資格並追回已得之獎勵與獎項，且得公告之；參賽團隊若損害主辦單位、執行單位或其他任何第三人相關權益，應自負相關之法律與賠償責任（包含律師費）。
2. 參賽團隊成員均須配合簽署主辦單位所提供之「參賽同意書」，且其內容視為本徵案辦法之一部分。
3. 所有參賽團隊成員同意授權團隊代表協助進行本屆AI 創新獎報名作業，並同意提供參賽作品及個人聯絡資料予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作為提案審查及活動安排聯絡之用。
4. 主辦單位保留資格審查權利，並可要求參賽者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5. 不得為經濟部投資審議司所公告之陸資企業、任職於陸資企業之個人、大陸地區（含港澳地區）之新創、人民、法人、學研機構或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由第三地區來臺投資設立之公司。
6. 前項所稱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對於第三地區之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直接或間接持有該第三地區公司股份或出資總額逾百分之三十。
(2) 對該第三地區公司具有控制能力。
7. 參賽團隊所提報之作品，其涉及之核心技術、系統或關鍵零組件。，均為非中國大陸廠牌或製造。所使用之軟硬體、資通訊產品及服務不得為中國大陸廠牌。技術、系統或零組件是否屬核心關鍵之標準，由主辦單位依實際情形審查認定之。
8. 參賽團隊之提案及所提供資料之內容不得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及一切合法權利／利益，並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規，如涉及第三人權利亦應取得權利人之合法授權，不得有涉及抄襲、剽竊、仿冒或其他侵害他人權益之情事。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得取消獲獎資格，保留對活動的最終解釋權。
9. [bookmark: _Hlk188013518][bookmark: _Hlk188013364]參賽團隊完成之「參賽素材」（包括但不限於研發實證成果及報告、繳交之參賽作品、簡報等）之智慧財產權仍歸參賽團隊所有。惟參賽團隊須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於競賽授權用，得不限區域、期間使用參賽素材。參賽團隊成員均同意不對主辦單位、執行單位及其再授權對象行使著作人格權。若涉及企業後續合作、PoC 或技術移轉，相關權利義務將另依雙方協議辦理。
10. 凡通過複審之參賽團隊必須配合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進行相關評核、頒獎、媒體採訪報導、宣傳活動等工作，且須參與相關成果發表與展示交流等活動，並須配合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進行後續效益追蹤6個月。如無正當理由未履行相關義務，主辦單位得視情況調整後續資源提供或保留相關權利。
11. 參與育成意願部分：
本屆競賽由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企業）合作推動，提供技術落地所需資源，並針對獲獎團隊（以下簡稱團隊）規劃最多六個月之育成輔導，協助其加速技術落地應用。團隊若獲獎，即同意就所提案內容，配合參與第一階段之諮詢與輔導作業，並視第一階段執行情形與企業評估結果，再行確認是否進入第二階段之技術驗證或商業合作等育成實作計畫。育成計畫依輔導內容與合作進度分為兩階段進行： 
(1) 第一階段｜諮詢與輔導階段：2026年10月5日起至10月23日。期間由企業指派專家了解需求，並視團隊情形提供必要的商業發展、簡報準備與資源連結等相關協助。
(2) [bookmark: _GoBack]第二階段｜合作(育成)與實作階段：2026年10月27日起至11月13日。此階段是否啟動，將由企業依據第一階段執行成果進行評估，並視評估結果決定是否進行後續合作計畫，倘確認進行，雙方需另行簽訂正式合約以明定具體合作內容與責任。
12. 獎金領取部分：
(1) 獲獎團隊須配合參與企業育成第一階段之諮詢與輔導作業及繳交相關育成紀錄；並完成相關活動如進行展示、技術發表及頒獎典禮，如參與2026台灣醫療科技展（2026年12月3日至6日）。主辦單位將依執行進度分階段撥付獎金：完成第一階段育成輔導後撥付其餘50%，完成展出及頒獎後撥付50%。
(2) 需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須依法代扣所獲獎項 10%～20% 稅額（主辦單位提供之獎金為含稅金額），並依規定填寫相關單據，若未配合者則視為放棄。
(3) 領獎團隊名稱與全體成員需與報名時一致。
(4) 領獎團隊須配合繳交獎金分配表，主辦單位將依其撥付獎金，不干涉團隊內部分配獎項事宜。
13. 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部分：
主辦單位（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委託計畫執行單位-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下稱本會）辦理AI創新獎 AI Innovation Award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個人資料保護規定，在向您蒐集個人資料之前，依法向您告知下列事項，當您於參賽同意書親筆簽名後，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所有內容：
(1) 蒐集目的及類別：為本競賽相關之作業管理、通知聯繫、活動訊息發布、問卷調查、成果及媒合活動、相關統計分析；或提供本會各項活動通知、報名資料確認、寄送產業相關訊息及本會內部管理使用之蒐集目的，而須獲取您下列個人資料類別：單位名稱、聯絡地址、聯絡人姓名、職稱、手機、E-mail、電話、個人肖像。
(2)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您的個人資料，除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將提供本機關(構)於中華民國領域，於上述蒐集目的之必要合理範圍內加以利用至前述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3) 當事人權利行使：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您可向本會請求查詢或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您的個人資料。
(4) 不提供個人資料之權益影響：如您不提供或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或要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刪除個人資料、服務訊息的取消訂閱，將無法為您提供蒐集目的之相關服務。
(5) 肖像權部分：
· 授權內容：立同意書人同意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有拍攝、使用、公開展示參賽團隊成員肖像之權利。
· 授權期間/地域：不限期間及地域永久授權
· 授權條件：無償授權
(6) 各項通知服務、相關訊息之停止寄送，可透過訊息內容提供之取消訂閱連結通知。您可於上班時間聯繫承辦人吳小姐（電話(02)2577-4249，分機：312）。就違反本個資聲明事項之行為，請與活動承辦人反映。
(7) 如立同意書人非自然人，立同意書人擔保已取得團隊中所有自然人成員對於提供其個資及肖像之同意。
14. [bookmark: _Hlk219970829]「任一團隊成員」或「全體團隊成員所共同任職之單位」所共同任職之單位於競賽執行期間 （115年5月13日至116年6月30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團隊不符參賽資格，若違反者經查證屬實後，逕予退件處理；獲獎者，將予以撤銷並要求返還獲獎獎金：
· 有因執行政府計畫受停權處分，且其期間尚未屆滿情事。
· 有欠繳應納稅捐情事。
· 為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陸資企業。
· 其他有害於本競賽目的、形象或公平性之重大負面情事。
15. 本徵案辦法及各項規定之解釋與適用，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保有最終解釋權，任何有關的爭議，均依中華民國法律處理，並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如有未盡事宜，除依法律相關規定外，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保留修改及補充（包括活動之任何異動、更新、修改）之權利，並以本競賽網站（https://ai4all.taiwanarena.tech/）公告為依據。


此致
主辦單位：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國科會）
共同執行單位：仁寶電腦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仁寶）、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台灣科技新創基地（TTA）


[bookmark: _Hlk222736537][bookmark: _Hlk222736404]
團隊身分別：新創/學研機構/研究中心  
請用印公司大小章 (若以學校系所/研究中心/實驗室等身分報名，得用印系所章+提案主要負責人簽署)
	[bookmark: _Hlk222736544]請務必與線上報名系統一致












中華民國115年     月      日





[bookmark: _Hlk222736652]

[bookmark: _Hlk222736721]
團隊身分別：自組團隊 
[bookmark: _Hlk222736731]團隊所有成員簽名（每隊3人至8人為限，含團隊代表，請親簽）
	[bookmark: _Hlk222736742]姓名
(請務必與線上報名系統一致；請清楚填寫或繕打
	服務單位/就讀學校與科系
	身分證字號
(若無，請於下方附上學生證明)
	我已完整閱讀且同意上述蒐集個人資料告知提供
(須由本人親筆簽名)

	團隊代表
	
	
	
	

	團隊成員1
	
	
	
	

	團隊成員2
	
	
	
	

	團隊成員3
	
	
	
	

	團隊成員4
	
	
	
	

	團隊成員5
	
	
	
	

	團隊成員6
	
	
	
	

	團隊成員7
	
	
	
	


中華民國115年     月      日
[bookmark: _Hlk222736759]附件：參賽隊伍學生證明（成員如有在校學生則為必要提交文件，無則免附）
	[bookmark: _Hlk222736764]學生證正面

	有註冊章：學生證背面
無註冊章：在學證明


	學生證正面

	有註冊章：學生證背面
無註冊章：在學證明




[bookmark: _Hlk222736789]*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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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二 、 參賽同意書   ( 繳交文件需 用印簽署後「整份」 掃描成 PDF 檔，且檔案大小不得超過 5 MB)   1     2026 AI 創新獎   AI Innovation Award   參賽同意書       公司 / 團隊名稱：   請務必填寫與線上報名系統一致名稱 ____________   提案 名稱：    請 務必 填寫與線上報名系統一致名稱 ____________   本團隊為參加「 2026 AI 創新獎   AI Innovation Award 」 ( 下稱本競賽 ) ，對下列各 項規定已充份瞭解並同意遵守，以作為取得參賽資格之依據：   1.   本競賽之參賽團隊視為同意徵案辦法及各項規定，若有任何爭議，主辦 單位及執行單位保有最終解釋權；如有違反者，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有 權利取消參加選拔資格並追回已得之獎勵與獎項，且得公告之；參賽團 隊若損害主辦單位、執行單位或其他任何第三人相關權益，應自負相關 之法律與賠償責任（包含律師費）。   2.   參賽團隊成員均須配合簽署主辦單位所提供之 「參賽同意書」 ，且其內 容視為本徵案辦法之一部分。   3.   所有參賽團隊成員同意授權團隊代表協助進行本屆 AI  創新獎報名作業， 並同意提供參賽作品及個人聯絡資料予主辦單位及協辦單位，作為提案 審查及活動安排聯絡之用。   4.   主辦單位保留資格審查權利，並可要求參賽者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5.   不得為經濟部投資審議司所公告之陸資企業、任職於陸資企業之個人、 大陸地區（含港澳地區）之新創、人民、法人、學研機構或大陸地區人 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由第三地區來臺投資設立之公司。   6.   前項所稱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 構對於第三地區之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   直接或間接持有該第三地區公司股份或出資總額逾百分之三十。   (2)   對該第三地區公司具有控制能力。   7.   參賽團隊所提報之作品，其涉及之核心技術、系統或關鍵零組件。，均 為非中國大陸廠牌或製造。所使用之軟硬體、資通訊產品及服務不得為 中國大陸廠牌。技術、系統或零組件是否屬核心關鍵之標準，由主辦單 位依實際情形審查認定之。  

